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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陈志君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周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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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浓厚比学赶超氛围

“新时代的现代化法院，就是利民为本、法治为纲、公正为基、

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法院，就是办案最公、用时最少、老百姓获

得感最强的法院。”周招社说，这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

必然要求，也是李占国院长在省人代会上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

承诺。要兑现这样的承诺，他认为，2021年，全省法院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

史学习教育、队伍教育整顿和“三个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深化“四

项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法院建设。

谈到党建工作，陈志君颇有感触地说：“通过蓬勃开展各类党

建活动，我们宁波两级法院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唯实惟先、

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进一步提升。”

2020年以来，宁波中院的党建工作如火如荼，先后组织开展

了“讲好战疫故事、弘扬下沉精神”“破案故事汇”等系列展示活

动。“破案故事汇”是宁波中院着力打造的一个特色品牌，全市两级

法院选择典型案例，由承办法官或干警代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

现，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到现场观摩、指导、评判。

第一期“破案故事汇”中，奉化法院的一名法官讲述了自己办

理的一个造船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法官花了整整四年时间，终

于让原来难以为继的造船公司起死回生。

省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震评价道：“破案故事汇”是

讲好中国司法故事的有益探索，也是改进普法宣传方式的有益探

索，更是党建和业务有机融合的有益探索。”

宁波法院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不仅积极培树了先进典型，更

充分发挥出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比如入

选2020年人民法院十大亮点人物的高新区法院80后干警李佳，

他每天坚持花一小时整理执行法律法规，用10年时间编撰并公开

出版330万余字的《强制执行规范总整理》；鄞州法院湖北籍法官

黄文娟，去年春节因疫情滞留老家，她自制手机支架，借来电脑，

网上办案50余件。

黄文娟法官之所以在疫情期间仍不误办案，也得益于浙江法

院的“数字化”。去年疫情期间，浙江移动微法院大显身手。仅2

月份，全省法院网上立案2.8万件、网上开庭3000件、网上调解

1.5万件，创造性地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难题。

“建设‘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是现代化法院建设征程中全省法

院的一号工程”，周招社说，今年，全省法院要进一步巩固、提升、

拓展“杭州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全省统一办案办公平台”

等创新成果，把“风景”变为“全景”，把全省每一家法院都打造成

现代化的“互联网法院”，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

正义。

目前，全省法院已经实现所有案件在同一个平台线上办理，

从无纸化走向了智能化，提高了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获得感。

法新社等一些境外媒体报道，“在线上诉讼领域方面，中国已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周招社强调，“我们建设现代化法院，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要聚焦四个方面：聚焦群众诉讼更便利，聚焦人民感知更公

正，聚焦权利实现更彻底，聚焦基层治理法治化。”

服务大局，打好知产司法保护牌

“服务大局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我们要通过加快推进新

时代现代化法院建设，着力提升服务大局的实效，特别是在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周招社指出，浙江正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法院要聚

力创新强省首位战略，加大对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全力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示范地。

平等保护，是浙江法院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一以贯之的理念。

去年，杭州中院审理了一起涉及国际知名奶粉品牌“惠氏”被侵权

纠纷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侵权企业赔偿3000万多元，

体现了我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公正立场。

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上，宁波中院一直举措不断。宁波法院

大力推动以司法保护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建立。2017

年设立了宁波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管辖宁波、温州、绍兴、台州、

舟山五市的知识产权案件，至今已办结各类案件6334件。2020

年9月15日，全国首家设立在法院并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

主题的政协委员会客厅——“宁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协委员会

客厅”在宁波中院正式揭牌。会客厅成立以来，已先后开展了九场

主题活动，比如由法官为企业代表解读知识产权方面的新法律、新

政策、新规定，至今线上线下有4000余人受邀参加活动。

与此同时，陈志君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还需要推进司法

行政深度协作，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融入长三角知识

产权保护一体化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

创新、保护产权的知识产权文化。

绿色审判，绘好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周招社认为，法院要统筹好安全与和发展两件大事，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标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加

强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用最严密的法治助力绘好新时代“富春

山居图”，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还要依法惩治各

类刑事犯罪，推动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助力高水平的平安浙江建

设；认真实施民法典，强化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营造一流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说法家喻户晓，背后就有“绿色审

判”的助力。“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的法院，

我们从成立时起就把环境资源审判作为着力打造的品牌。”闵海

峰说。

2019年10月15日正式揭牌成立后，南太湖法院在环资审判

上深下功夫。“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最紧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修复”，

闵海峰介绍，南太湖法院坚持生态修复优先的办案原则，有效建

立起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司法责任制

度，通过“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役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督促

当事人修复生态。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南太湖法院努力探索

多方力量协同共治的新模式。通过“绿源智治”平台，实现社区矫

正、林业、渔业等多部门之间生态修复的联动；联合安吉县公检法

等7家单位共建全国首家环境治理司法协同中心；联合市生态环

境局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心，牵头嘉兴、湖州十家基层

法院构建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联动治理的新格局等等。去年，南

太湖法院还建成了全国首个以“水生态法治”为主题特色展示馆，

集中展现太湖流域古今治水的水文化和法文化内涵。

“事实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全

省法院的绿色审判中。”闵海峰说。

新时代现代化法院就是

办案最公 用时最少 老百姓获得感最强

本报记者 余春红

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新时代背景，新发展阶段，浙江法院将如何

在司法办案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如何加快推进新时代现代化法院

建设，做好服务保障大局的文章，扛起明断是非、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维护

正义的神圣职责，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贡献法院力量？

3月30日，由省委政法委、浙法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深学笃行习近平

法治思想”系列访谈第二期开播，特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院长周招社，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君，湖州南太湖

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闵海峰，一起畅谈如何加快推进新时代现代化

法院建设。


